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柳教思政〔2024〕6号

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
2024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新区）教育局，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社会事务局，各市属学校：

按照中央文明办、自治区文明办和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要求，现就我市教育系统开展2024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围绕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广西三月三、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二、活动安排
（一）突出宣传教育主题。广泛组织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爱国歌曲大家唱等活动，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广泛组织未成年人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注重用诗词、美术、书法、文物、文化遗产等提升未成年人传统文化素养，坚定文化自信。
（二）丰富节日文化内涵。紧扣春节、元宵节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清明节慎终追远、缅怀先烈，广西三月三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民族团结，端午节粽香万里、缅怀屈原，七夕节相亲相爱、传承家风，中秋节团圆幸福、家庭美满，重阳节尊老敬老、孝老爱亲等节日主题，引导师生在参与中增强对传统节日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实践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传统节日传播力度，推出介绍节日文化的宣传展板、文艺作品、网络视频等，让每个传统节日都充分传递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三）彰显文明实践特色。组织开展送对联送“福”字、打年糕包粽子、剪纸插花、戏曲表演、非遗传承展示、文创作品展等活动，让节日活动聚人气、有活力、有新意。开展“传递文明·呵护生命”“文明实践·助学育人”等“文明暖心+”系列主题活动，动员师生在节日期间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聚焦“一老一小一残”等特殊群体，组织节日送温暖活动，关爱帮扶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群体，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营造温馨祥和、团结和睦的节日氛围。
（四）活跃节日文化活动。广泛开展节日民俗活动，举办庙会灯会、舞龙舞狮、祭扫踏青、包粽子、乞巧对歌、赏月诵读、唱山歌等活动，特别是具有广西特色、民族风情的节日活动，展示传统节日的丰富历史内涵和独特人文魅力。拓展节日活动阵地，以公园、广场和历史文化街区、革命历史纪念地为重点，组织开展师生喜闻乐见的节日文化活动，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五）培育节日文明风尚。各学校要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师生自觉反对铺张浪费、炫富攀比、封建迷信等不良习俗，倡导勤俭文明过节。广泛开展文明餐桌、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明赛场、文明祭扫等活动，持续推进“光盘行动”。节日期间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保护、绿化美化、垃圾分类等专题志愿服务行动，倡导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组织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出席活动，彰显德者受尊、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六）推进节日文化交流。结合实际，邀请在柳工作生活学习的外籍专家、留学生及外籍友人走读柳州，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节庆文化魅力。
三、活动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要把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作为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的重要抓手和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立足本校特色和优势，开展师生喜闻乐见、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各文明校园全年至少选择3个节日（不含广西三月三）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每个节日不少于1场，其他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活动（活动名称内容和图片拍摄要求详见附件）。活动开展时间范围均为每个节日时间节点前后3天。
（二）不断创新方法手段。各学校要认真策划和组织好每一场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充分运用新模式、新手段、新技术，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形式，让师生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角”，切实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大力营造浓厚氛围。各学校要综合运用各级各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专家访谈、综述评论、公益广告、网络互动等多种形式，普及节日知识，传播节日文化，让节日文化更加鼓舞人心。用好“两微一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抖音”“快手”“B站”等新媒体平台，制作刊播节日主题动漫影视、视频短剧等作品，展示节日文化活动。要注重网上与网下、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用好“灯光秀”“快闪”等形式烘托节日氛围，让师生在耳濡目染中感知中华传统节日文化。
（四）推广典型，总结上报。各学校要不断提升活动水平和成效，并做好活动材料收集留存、整理归档工作，在每个节日主题活动结束后5日内，将活动开展情况和信息报道、活动图片等材料报送至市教育局思想政治教育科。
未尽事宜，请联系市教育局思想政治教育科，联系人及电话：马文静，2810882，电子邮箱：lzjyjszk@163.com。

    附件：2024年柳州市教育系统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图片拍摄
          要求

                              柳  州  市  教  育  局

                                 2024年2月29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网络）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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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柳州市教育系统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图片拍摄要求

一、图片中应同时体现关键要素（如2024年、柳州市、活动主题、参与人员、活动过程等）。

二、图片背景应包含具体横幅或背景板，画面干净整洁，无不文明行为和现象，摄入参与群众不少于十人。

三、图片应为JPG或JPEG格式、不低于2M的拍摄原图，活动现场的图片不得使用手机截图、微信公众号截图。

4、 图片命名要写明活动举办时间（年、月、日）、主办单位、活动地点、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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